
 

日期：114年2月14日
便 簽

單位：教務處
 
  

公告周知，如教師有意願參加且報名成功，敬請鈞長准予出席教師

公假半日(課務自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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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學組長 林婉婷：114/02/14 18:03

統整意見：

2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務主任 林秋宜：114/02/17 14:05

統整意見：

3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人事室人事室主任 任珊慧：114/02/17 14:16

統整意見：奉核後，如有參加人員，請依規至差勤系統申請公假並檢附公文及批

核軌跡紀錄。

4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校長室校長 林燕玲：114/02/18 18:05

統整意見：若無市府來文，依老師科別與研習性質相關度再決定是否給予公假課

務自理。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
主旨：公告周知，如教師有意願參加且報名成功，敬請鈞長准予出席教師公假半日(課務自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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